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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額及計分制的運作


 

配額及計分制於2005年9月實施，以理順和重訂編
 配公屋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優先次序


 

在配額及計分制下，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每年配
 屋限額，定為擬編配予輪候冊申請者的單位總數
 的8%，並以2

 
000個單位為上限


 

申請者所得的分數基於三個決定性因素：申請者
 在遞交公屋申請時的年齡；申請者是否公屋租
 戶；以及申請者的輪候時間


 

平均輪候時間約為三年的目標，不適用於配額及
 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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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情況


 

截至2012年12月月底，公屋輪候冊上一般申請約
 有115

 
300

 
宗，而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

 申請約有106
 

900宗


 

與2011年12月月底的情況相比，一般申請和配額
 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的宗數，分別增加
 20%

 
和3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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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概況



 
在106

 
900名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當中，

 67%（71
 

500人）的年齡為35歲或以下



 
作為參考:



 
然而，在35歲以上的申請者當中，只有7%

 
具專上教育程

 度或以上

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社會經濟狀況
(*根據2012年第一季公屋輪候冊申請人的統計調查結果)

年齡
教育程度
為專上或
以上

於申請時
為學生 為公屋居民

35歲或
以下 47% 34% 3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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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委員會的考慮因素


 

考慮到公屋資源緊絀、整體安置情況和輪候冊申
 請者數目不斷增加，督導委員會重新確定了應把
 公屋單位優先編配予包括家庭申請和長者申請在
 內的一般申請者的政策


 

委員亦認為配額及計分制，包括每年最多2
 

000個
 公屋單位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配屋限額，應維持
 不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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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委員會的考慮因素(續)


 

不過，督導委員會的看法是在非長者一人申請者
 當中，缺乏向上流動能力和可能較難自行改善居
 住環境的人士，應較優先獲配公屋


 

督導委員會認為，雖然長遠目標應將該指標擴展
 至35歲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，但基於現時公
 屋資源緊絀，而輪候冊一般申請者的數目急增，
 因此，應在將來公屋資源較為充裕的時候再作檢
 視


 

儘管如此，當房屋資源許可時，應考慮把平均輪
 候時間為三年左右的目標分階段擴展至某個年齡
 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，例如以45歲或55歲為
 起點，循序漸進伸延至35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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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委員會的考慮因素(續)


 

作為第一步，督導委員會建議應採取即時措施，
 優化配額及計分制，給予35歲以上申請者額外分
 數，以增加他們在配額及計分制下更快獲配公屋
 的機會


 

除了年齡因素，督導委員會認為或許也值得研究
 能否以申請者的需要為基礎訂定配屋資格準則，
 以考慮申請人的個別情況


 

督導委員會認為，對於已在輪候冊上的配額及計
 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，可定期檢視其入息和
 資產，務求從輪候冊上剔除不合資格申請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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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路向


 

請委員備悉配額及計分制，以及督導委員會的相
 關討論


 

長遠房屋策略諮詢文件會徵詢公眾對這些配額及
 計分制建議的意見


 

之後，這些建議將轉交房委會考慮，房委會將就
 配額及計分制的任何修改作最終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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